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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宣传活动实施方案

根据“七五”普法规划，针对我县普法宣传教育的薄弱环节，结合青少年普法工作的需要，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以“关爱明天、法进校园”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七五”普法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桂政办发[2018]74号）和桂林市司法局《“关爱明天、法进校园”普法宣传活动实施方案》精神，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目标，以控辍保学、反校园欺凌为落脚点，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切实落实政府、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在控辍保学、反校园欺凌工作上的责任。依法保障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利；依法保障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构建平安友善、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二、活动时间
2019年8月至12月底。
三、组织领导
永福县司法局成立“关爱明天、法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由局长李加喜同志任组长，副局长李昕键、刘运华任副组长，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股长文新发、公共法律服务股股长游爱华、各司法所所长（负责人）任组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活动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
四、活动步骤和内容
（一）第一阶段：集中宣传教育阶段（2019年8月至9月）
由县司法局制定下发活动方案，集中印制一批宣传资料，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普法志愿者的作用，通过“上好一堂法治课”、出版专题板报、发放宣传资料、送法入户、提供义务咨询、法律援助等多种形式，普及《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知识。
（二）第二阶段：巩固提高阶段（2019年10月至11月）
由县司法局和各司法所对普法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初步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要收集整理失学、辍学和受到过校园欺凌的青少年的基本情况，有重点的开展工作，确保发生过失学、辍学问题和校园欺凌问题的学校、村屯、家庭开展至少1次普法教育、发放至少1份普法资料、进行1次家访，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开通绿色通道。
（三）第三阶段：总结检查阶段（2019年12月）
1.由各司法所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自评，并形成总结材料报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
2.由县司法局对各所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进行通报。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控辍保学宣传教育工作是中央第二巡视组要求我县司法行政系统整改的内容，各单位务必引起高度重视，以讲政治的高度抓好这次专题宣传活动。
（二）端正态度，主动工作。要纠正对“谁执法谁普法”要求认识上的偏差，充分认识到司法行政系统在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推诿、不拒绝，主动联系相关单位开展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职尽责。
（三）多措并举，务求实效。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渠道，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杜绝形式主义，不走过场，为做好我县普法宣传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